              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考核评分表        考核单位：            (市)             (县、区)
	项  目
	考核内容
	应得分
	实得分
	扣分标准

	服务承诺
（40分）
	1、城乡大病保险制度建设。
	6
	
	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结算补偿制度，公示制度，回访制度，咨询服务及投诉制度等6项主要制度，制度建设完善的得6分，制度不全的少一项扣1分。

	
	2、服务网点设置。
	6
	
	在基本医保能够实现即时结报的基础上，在各市、县均设置服务网点并能进行即时结报的得6分，网点不全或不具备即时结报功能的不得分。

	
	3、与基本医保经办机构建立医保服务管理网络平台，且优化、实用。
	6
	
	仅建立但不优化实用扣2分，不能满足基本医保经办机构有关大病保险服务管理需要的扣6分。

	
	4、为被保险人建立医疗服务咨询网络平台，提供专属咨询平台，做好大病政策宣传。
	6
	
	仅建立但不实用扣2分，对被保险人提出的各类咨询不能及时答复等，视情扣0.5-1分。

	
	5、围绕医保监督管理和大病保险资金结付的要求建立内部管理信息系统。
	10
	
	功能一般、系统不完整、查询不方便的视情扣0.5-3分。

	
	6、参与大病保险工作经办与管理专职人员的数量及素质。
	6
	
	不定期抽查，每次查实人数减少情况和素质程度扣0.5-2分。

	补偿指标（35分）
	7、补偿资料收取后，补偿办结率达到95%。
	10
	
	如年末统计未完成指标的，每低于0.5%，扣1分。

	
	8、大病保险病例受理率达到100%。
	5
	
	如年度统计未完成指标的，每低于0.5%，扣1分。

	
	9、实际补偿率应达到相应的分段报销比例。
	5
	
	抽取补偿对象补偿资料5份，，计算实际补偿率应达到相应的分段报销比例是否准确，1份不准确扣1分。

	
	10、补偿金额与患者领取金额相符率100%。
	15
	
	抽5名获得大病保险补偿人员，现场核对补偿金额与患者领取金额相符率，1人不相符扣5分。

	业务考核（25分）
	11、对可享受大病保险待遇的被保险人服务满意率在90%以上。
	5
	
	现场询问5名获得大病保险补偿人员的满意率，1人不满意扣1分；对投诉并经查实为服务质量原因或超时服务的每例扣0.5分：未按规定错误补偿的每例扣0.5分。

	
	12、积极与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配合工作，加强宣传，保持信息畅通。
	4
	
	有推诿、扯皮或延时办理有关业务的，每次扣1分；稽查信息不及时反馈的每次扣1分；对定点医院违规行为不及时上报医改办和业务主管部门处理的本项不得分。

	
	13、大病保险项目的业务成本支出
	4
	
	有不合理成本支出的扣1分，有严重经济违法行为的本项不得分。

	
	14、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对内部管理及财务审核。   
	4
	
	不能配合相关部分审核相关财务项目的，扣2分；拒绝提供必要的相关数据及帐册的本项不得分。

	
	15、为被保险人保守个人信息。
	4
	
	有投诉并查实有泄密行为的，每例扣0.5分。

	
	16、在基本医保主管部门授权与指导下，认真主动加强对定点医院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4
	
	经基本医保主管机构查实发现不能恪尽职守造成工作失误的，每例扣1分；如串通医疗机构共同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本项不得分。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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